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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先高路桥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先高路桥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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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型彩色沥青混凝土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环保型彩色沥青混凝土的材料、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 

本文件适用于各等级公路、城镇道路、公园道路、停车场、广场、运动场、景观道路等的环保型彩

色沥青混凝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T 32984—2016  彩色沥青混凝土 

HJ/T 412—2007  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预拌混凝土 

CJJ/T 218—2014  城市道路彩色沥青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 

JTG E20—2011  公路工程沥青及沥青混合料试验规程 

JTG F40  公路沥青路面施工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984—2016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分类 

环保型彩色沥青混凝土按原料不同分为：环保型密级配彩色沥青混凝土（环保型 AC彩色沥青混凝

土，简称 AC）、环保型彩色沥青玛蹄脂碎石混合料（环保型彩色 SMA 混合料，简称 SMA）、环保型彩色

开级配抗滑表层混合料（环保型彩色 OGFC 混合料，简称 OGFC）。 

环保型彩色沥青混凝土按是否改性分为：环保型彩色沥青混凝土、改性环保型彩色沥青混凝土。 

5 材料 

应符合GB/T 32984—2016中第4章的规定。 

6 要求 

马歇尔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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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马歇尔试验 

项 目 单位 
AC 

SMA OGFC 
机动车道 其他 

空隙率VV % 3～5 3～6 3～4 18～25 

矿料间间隙率VMA % - - ≥17.0 - 

粗集料骨架间隙率VCAmin - - - ≤VCADRC - 

稳定度MS kN ≥8.0 ≥3.0 ≥6.0 ≥3.5 

流值FL mm 1.5～4.0 2.0～5.0 - - 

沥青饱和度VFA % 65～75 70～85 75～85 - 

谢伦堡沥青泄漏试验的结

合料损失 

% 
- - ≤0.2 - 

析漏损失 % - - - ＜0.3 

肯塔堡飞散试验的混合料

损失或浸水飞散试验 

% 
- - ≤20 - 

肯塔堡飞散损失 % - - - ＜20 

车辙试验动稳定度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车辙试验动稳定度 

 

混合料类型 单位 

机动车道 其他 

环保型 

彩色沥青混凝土 

改性环保型 

彩色沥青混凝土 

环保型 

彩色沥青混凝土 

改性环保型 

彩色沥青混凝土 

AC 

次/mm 

≥1 000 ≥2 400 ≥600 ≥1 000 

SMA ≥1 500 ≥3 000 - - 

OGFC - - ≥600 ≥1 000 

水稳定性 

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水稳定性 

 

项 目 单位 机动车道 其他 

浸水马歇尔试验残留稳定度 
% 

≥80 ≥75 

冻融劈裂试验残留强度比 ≥80 ≥75 

低温抗裂性 

应符合表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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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低温抗裂性 

混合料类型 项 目 单 位 指 标 

AC 破坏应变（-10 ℃）  ≥2 000 

色彩 

环保型彩色沥青混凝土的色彩应不低于80分。 

环保指标 

应符合表5的规定。 

表5 环保指标 

项 目 单 位 指 标 

水溶性六价铬含量 mg/t ≤200 

氨释放量 mg/m3 ≤0.2 

放射性比活度 
IRa - ≤0.6 

Ir - ≤0.6 

7 试验方法 

马歇尔试验 

7.1.1 试验条件 

应符合表6的规定。 

表6 试验条件 

试验条件 单位 
AC 

SMA OGFC 
机动车道 其他 

试件尺寸 mm 101.663.5 

击实次数（双面） 次 75 50 50 50 

7.1.2 空隙率、矿料间间隙率、粗集料骨架间隙率 

按JTG E20—2011中T 0705或T 0708规定的方法进行。 

7.1.3 稳定度、流值 

按JTG E20—2011中T 0709规定的方法进行。 

7.1.4 沥青饱和度 

按JTG E20—2011中T 0726或T 0727规定的方法进行。 

7.1.5 谢伦堡沥青泄漏试验的结合料损失、析漏损失 

按JTG E20—2011中T 0732规定的方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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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6 肯塔堡飞散试验的混合料损失或浸水飞散试验、肯塔堡飞散损失 

按JTG E20—2011中T 0733规定的方法进行。 

车辙试验动稳定度 

按JTG E20—2011中T 0719规定的方法进行。 

水稳定性 

按JTG E20—2011中T 0729规定的方法进行。 

低温抗裂性 

按JTG E20—2011中T 0715规定的方法进行。 

色彩 

按CJJ/T 218—2014中6.2.3规定的方法进行。 

环保指标 

7.6.1 水溶性六价铬含量 

按HJ/T 412—2007中附录A规定的方法进行。 

7.6.2 氨释放量 

按HJ/T 412—2007中附录B规定的方法进行。 

7.6.3 放射性比活度 

按GB 6566规定的方法进行。 

8 检验规则 

组批 

以相同原料、相同配合比和生产工艺所生产的产品为一批，最大批量不超过500 t。 

取样 

试样应在不拌合厂/站采取，按JTF E20-2011中T 0701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的取样试验应由生产

单位和使用单位分别独立进行。 

出厂检验 

8.3.1 每批产品应经生产单位检验合格，并签发合格证明后方可出厂。 

8.3.2 出厂检验项目为空隙率、密度、稳定度、流值、动稳定度、水稳定性和色彩。 

8.3.3 若出厂检验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则判该批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若有不合格项目，应

自该批产品中重新抽取 2倍量验样品进行复验，复验结果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若复验结果

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出厂检验不合格。 

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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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1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文件第 6章规定的全部内容。 

8.4.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亦应进行： 

——首次生产时； 

——正式生产后，如原料来源、种类或规格改变时； 

——拌合设备出现故障或重新校准后； 

——路面质量出现明显变化时； 

——行业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4.3 若型式检验所检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规定，则判型式检验合格。若有不合格项目，则判型式检

验不合格。 

9 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志 

9.1.1 产品标志至少应注明以下内容： 

——产品名称、种类； 

——原料； 

——规格； 

——执行标准编号； 

——批号或生产日期。 

9.1.2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包装标志至少还应注明以下内容： 

——产品名称、种类； 

——生产单位、地址； 

——重量。 

包装 

包装应牢固、防潮、防压、防震且不受污染。 

运输 

应符合JTG F40的规定，且不用与其他颜色的沥青混合料污染。 

贮存 

产品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燥的室内，距离热源0.5 m以上，不应与有毒有害或易污染的物品混

放。 

 


